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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反腐败公约的中国实践 

蒋熙辉 

阅读次数：1857     

使用大字体察看本文 

    联合国大会１０月３１日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迄今为止关于腐败行为的最为全面而

权威的国际法律文件。我国已在2003年12月10日的墨西哥国际反腐会议上签字加入反腐败公约。反腐败公

约的出台，为在全球化时代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个可行性的框架：她不仅仅是一种宣言，更是一个具

有操作性的国际反腐败的法律文件。 

    反腐败公约共分八个章节。序言强调腐败的危害与反腐败的意义；第一章总则规定公约宗旨、公职人

员、犯罪所得等概念，适用范围和主权保护原则；第二章预防措施中规定预防性反腐败政策和做法、预防

性反腐败机构、公共部门、公职人员行为守则、公共采购和公共财政管理、公共报告和相关司法措施等；

第三章定罪和执法中规定了各类腐败行为（包括贿赂本国公职人员、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

员、影响力交易、资产非法增加、侵吞财产、洗钱、我站、妨害司法等）、腐败犯罪的要素与形态、腐败

犯罪的起诉、审判和制裁，腐败犯罪的专职机关和机关间的合作等；第四章国际合作规定司法协助的原则

和实施、引渡的条件、执法合作等；第五章资产的追回规定通过没收的国际合作追回资产的机制、腐败获

得的资产的返还和处分；第六章技术援助和信息交流规定各国如何在信息与技术上实现互通有无、相互交

流；第七章实施机制与第八章最后条款规定的是公约具体实施与争端解决以及保障问题。公约为各国开展

国际范围内的反腐败斗争合作（预防腐败的协调、职务犯罪行为人的侦缉、腐败资产的追回）提供了法律

支持。但是，目前国内不少人认为反腐败公约的出台，会自然而然地促使国内反腐败斗争的深化。这是一

种误读。基于反腐败公约文本（共71条），根据国际法在我国的贯彻以及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实践，我认

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我国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机遇与挑战，我国反腐败斗争应当抓住机遇、迎接挑

战，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重视职务犯罪预防，加大职务犯罪的惩治力度，才能促进我国反腐败斗

争的深入。 

    首先是健全执政党制度建设，加强党内监督。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

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党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廉政制度建设。党章中专门规定严格的纪律制度和各

级纪律检查机关，形成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个人的有效监督。党的四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廉政建设，强

调要依法严厉反腐、决不姑息、决不手软。治理腐败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兴起“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这是从正面观念的引导。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从惩治、防范和监督三个环节上努力。严厉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等职务犯罪；完善职

务犯罪的预防体系，并整治党内不正之风；健全并落实党内针对各级组织与党员个人的监督制度。这是我

党一贯针对腐败犯罪采取的三大措施。制度建设是根本，从源头上治理和防范腐败，建立职务犯罪的预防

体系与机制是治本之策。中国共产党正在修订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只有通过加强党内监督，严明党的纪律，才能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使

党永远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永葆党的“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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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实行政务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反腐败公约一再强调透明度，

要求促进社会参与、法治与廉政。透明度是反腐败公约中预防措施的关键词。应当说，信息透明、信息公

开是反腐败的一个重要前提。试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腐败分子如何遁形？十三大提出“要提高领导机关

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强对

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之后，政府上网工程逐渐形成规模。继存款实名制之后，电子政务等政务公开方

式成为减少腐败滋生的一大举措。但是，存款实名制、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等尚欠完善，对比国外的信息公

开法律制度建设，我国亟待出台一部相应的政务公开法，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增进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

的相互信任。 

    第三，加强金融监管，完善刑事立法。腐败犯罪指向的是国家的廉政制度，惩治、防范和监督腐败应

当从腐败行为指向的财物和实施腐败的行为人上着手。反腐败公约顺应全球化的趋势，专门规定各类腐败

行为（包括贿赂本国公职人员、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影响力交易、资产非法增加、侵

吞财产、洗钱、我站、妨害司法等）、腐败犯罪的要素与形态，腐败犯罪的起诉、审判和制裁，腐败犯罪

的专职机关和机关间的合作等；同时采取专章“资产的追回”规定通过没收的国际合作追回资产的机制、

腐败获得的资产的返还和处分。即要求通过从腐败形成的资产和腐败行为人的责任追究上形成对腐败犯罪

的双重压力。但是，我国国内的金融监管环境与制度不够理想。尽管最近金融监管部门先后出台《金融机

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

告管理办法》等，但是相应的机构、制度和人员还没有有效地运转起来。从刑法规定的腐败犯罪的资产返

还来看：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限制太窄，仅仅限于走私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毒品犯罪和恐怖犯罪，如此

规定为腐败犯罪的洗钱造成立法上的漏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推定容易被腐败犯罪分子利用以获得较

轻的刑罚。在我看来，必须形成反洗钱的有效运行机制，完善相关的刑法制度（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

围同时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行为推定为贪污罪或受贿罪），方能抑制腐败的形成和生长。 

    第四，形成合力，推进国际引渡与司法协助。反腐败公约强调预防和根除腐败是所有各国的责任，各

国应当增进合作，相互协助。反腐败公约第四章为国际合作，规定国际合作的原则、引渡的实施、被判刑

人的移管、司法协助、刑事诉讼的移交、执法合作、联合侦查等。第六章为技术援助与信息交流，规定的

是公约各缔约国之间的培训与技术援助、腐败资料的收集、交流和分析以及通过经济发展和技术援助实施

公约等。不仅如此，反腐败公约还要求各缔约国设立专职反腐败机关、国家机关之间紧密合作以打击腐败

犯罪。目前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并不多，我国加入的国际司法合作范围有限。通过反腐败公约的实

践，可以促进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协助条款的完善，加强我国的司法协助与合作。在我国，反腐败的机关

包括党的纪检机关、政府的监察部门、专门的司法机关（尤其是检察系统的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和渎职侵权

犯罪检察部门），只有加强各机关之间的合作并协调好上下级机关之间的工作才能形成合力。同时，反腐

败的全球化要求外交部门与纪检监察部门、司法机关之间形成更为紧密和有效的协作机制，才能促进我国

的反腐败斗争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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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想三则——兼与《中国社会科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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